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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民主國家共有上百種形形色色的

選舉制度，不盡相同，個別制度都是為適

用於一國獨特的政治文化演化而成，但這

些紛雜的制度背後有兩種原型—— 單一
選區相對多數決（以英國為代表）與比例

代表制（以芬蘭為代表），幾乎所有其他

制度都是根據這兩個制度修訂而成，老牌

民主國家適用這兩個制度都有長久的歷

史。但是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會造成小

黨幾乎失去生存空間、代表性不足等問

題，而比例代表制又致使政黨體系零碎，

政治決策難以達成，因此新興民主國家在

沒有適當的政治文化下，都不敢貿然使用

這兩種原型，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部分國

家的失敗例子（如拉美國家），使得選舉

制度的設計都傾向於混合制，將單一選區

相對多數決與比例代表制混合使用，調和

彼此的缺點，以適用各種不同的政治情

勢，深化民主政治。  

 以下簡單討論各項選制安排的優缺點：  

1.多數決／比例代表制  

 相對多數決是得票領先者當選的制度，

獲得多數選票者獲勝，又可分為絕對多數

決與相對多數決，而相對多數決又可分別

適用於各種選區幅度，如現行SNTV就是

一種多席次的相對多數制，其優點包括多

數民意、向心競爭、議題溫和等，但有選

票浪費、代表性不足等問題；而比例代表

制乃是按照政黨得票比例分配席次，適用

於分歧的多元社會。依據選民有無選擇候

選人的權力可分為開放式名單與封閉式名

單，優點在於符合代表性，但易使政黨體

系零碎、離心競爭，因此兩制各有其優

缺，新興民主國家多採用混合制，以求調

和，也因此選民通常會有兩票。現行制度

便是採用混合制。  

2.一票制／兩票制  

 兩票制代表選民可表達的偏好不只是一

個面向，而是選擇代表該區域的民意代表

外，表達其政黨認同，其中兩票並立制指選

民一次兩票分別投給候選人與政黨，單一選

區依據選民候選人票計算，政黨票計算政黨

比例代表；兩票聯立制選民一次兩票分別

投給候選人與政黨，選民的政黨票總加計

算政黨總席次，而候選人票僅選擇區域中

的當選人，不影響政黨總席次。現制乃是

選民投出的一票兼具兩種意涵，因此建議

修改選罷法將其分開，採行兩票並立制。  

3.選區規模  

 選區規模指的是選區內的應選名額，小

選區又稱為單一選區，中、大選區則是以

應選名額五名為分界。選區越大其具備的

比例代表性越高，越小則越趨向於單一選

區相對多數決。而目前立委選制的多席次

設計（或稱中選區），立委要吸引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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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是部分的，因此在問政走向，政策立

場上都容易走偏鋒，尤其在威權統治時

期，立委選舉是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重要

來源，透過多席次的競爭在地方形成派

系，運用買票系統來建立選票動員機制，

尤其是多席次的環境下，立委問政以地方

建設、選民服務、人際關係為主要內容，

立法院不淪為行政部門的橡皮章也難。  

 民主化後，多席次的設計反而成為國民

黨分裂的重要制度性管道，無論是早期的

新國民黨連線、新黨、親民黨，乃至台

聯，都是在立委選前分裂自國民黨，因為

多席次的選舉提供了新興政黨生存發展的

空間，但是同時也深化了國會的亂象，這

是為什麼民眾對於民主化後的國會評價很

低，不但有作秀、亂源之譏，最後國會改

革的民間動力，竟來自國會減半的訴求，

時至今日，席次減半仍是這次臨時會憲改

的主要關懷。   

4.總席次數  

 2001年立委選舉前許多政黨都將立委人

數減半作為政見，呼應民意認為現有立委

素質太差，導致立法品質低落，透過縮減

代表人數可以縮減政治增補的管道，使得

素質好的政治人物才會得到選民青睞，進

而增加國會議事殿堂的運作效率。值得注

意的是，國會改革作為下一階段憲改的

「扳機」效果，在於國會席次減半的民間

動力，因為立院席次是明文規定在憲法條

文上，所以要啟動國會改革必然需要透過

憲改，至於單一選區、兩票制是在選罷法

上規範，如果不是席次考量，否則單一選

區調整是國會修法的層次就可以進行的，

尤其兩票制甚至只要更動選罷法條文即

可，延續以上的討論，我們再對聯立制單

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與

現行SNTV-MMD做綜合的比較。  

 先從規範面來看（見表一）。等比例性

一直是選舉制度課題的重點之一，強調政

黨的席次分佈應該與民意相同，就多項研

究可以判斷聯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最符合

比例性，因而有『準比例代表制』的別

稱。並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則有利於大

黨，因此比例性最差。  

 現行制度因為候選人當選門檻甚低，加

上政黨控制力量低落，因而容易產生賄選

的情況，因此目前提出的方案都希望除去

此一弊端。聯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與並立

制單一選區兩票制都採行單一選區，應能

有效促使候選人以政策與地方議題作為競

選主軸，大幅減低候選人賄選的成效，特

別是聯立制強化政黨地位更具成效。  

 就強化國會與政策形成的政黨政治而

言，聯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高於並立制單

一選區兩票制，而現行制度則敬陪末座。排

名越前面則顯示其政黨在政治過程中的重要

性較高，相反則容易傾向候選人中心，以

政黨為中心的政治運作較能夠有效率的形

成政策，避免個人政治人物從中牟利。  

表一、各種選制改革方案的規範評估 
 聯立制單

一選區兩

票制 

並立制單

一選區兩

票制（修

憲結果） 

現行制度

等比例性 1 3 2 
防賄效果 1 2 3 
選區幅員 3 3 1 
政策形成 1 2 3 
強化國會 1 2 3 

說明：分數表示排名，排名越前者越佳。  

節錄自林繼文：＜單一選區兩票制與選舉

制度改革＞，新世紀智庫論壇， 6： 69-
79，1999。  

 若我們以現行政治現實作為評估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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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二），台灣屬於半總統制國家，但

是總統權力實大於行政院長，因而運作上

接近總統制。若總統制加上政黨體系零碎

的比例代表制就容易形成如拉丁美洲國家

一樣的情況—— 政治動盪不安。因此在

我國憲政體制下，聯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

卻成了最差的選項，不如現行 SNTV-

MMD，相對的，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有

利於大黨，反而容易形成穩定的政治聯

盟，對國家政策的形成亦有助益。  

 各種改革方案對於政黨體系的衝擊可以

從兩個相反的方向進行討論，以現行政黨

體系為基準，並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於

大黨較為有利，一旦施行將可能減少有效

政黨數，但是第二票的設計不會使小黨完

全失去生存空間。若是並立與聯立兩者相

比，並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比現制更利於

大黨。但是相反的，接近比例代表制的聯

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各政黨都可根據

（選民政黨票）得票率分配到等比例的席

次，因此會增加有效政黨數。  

 就強化政黨的面向看來，並立制單一選

區兩票制有利於大黨，雖然較不符合比例

性，但從跨國研究指出，採用有利於大黨

的選制的國家有效政黨數少，政治較為穩

定，因此是各種選制中最佳的方案，其次才

是聯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一旦政黨地位強

化，則政黨對國會議員的掌控也會增加。  

 民意對於現行制度產生的種種問題與國

會亂象早生不滿，選舉制度改革的期待已

久。雖然聯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以政黨本

位為運作方式，政策形成效率較高，然而

修憲困難且對於現行政黨體系衝擊太大，

施行困難，且民意也害怕完全由政黨掌控

政治，所以並非第一選項。目前修憲結果

下，並立制單一選區兩票制則是擁有類似

政黨政治的功效，但區域候選人並非全然

附著在政黨之下，因此是民意最適的選

項。  

表二：各種選制改革方案的政治評估 

 聯立制單

一選區兩

票制 

並立制單

一選區兩

票制（修

憲結果） 

現行制度

修憲條件的

要求 
3 1 1 

與既有憲政

體系的相容 
3 2 1 

對政黨體系

的衝擊 
3 2 1 

強化政黨 2 1 3 
強化國會 2 1 3 
民意的期待 3 1 4 

代結論 

 撇開各黨派的政治計算，國會改革的這

個起頭，毋寧是台灣憲改的試金石，這考

驗朝野政黨能否在政治改革上形成共識，

以積極回應民眾改革的期待；尤其當陳總

統五二○演說中回歸體制內修憲的立場，

更是面臨立即的檢證，如果具有社會廣泛共

識的國會改革，都有可能因政黨勾心鬥角而

破局，那麼憲改的前景不必然是樂觀的。  

 總統選後，台灣社會的不信任感瀰漫，

藍綠政治對峙並未消解，反而因選舉逼近

而流於惡鬥，要化解這個內耗僵局，當下

的國會改革其實提供了一個契機，透過具

體的改革共識與行動，不但昭示政治事業

積極有生產力的面貌，政治人物可以摒棄

利益來追求公義，也必然是重建台灣民眾

對於未來信心的歷史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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